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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政府采购

中国财政部于2021年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
年全国政府采购规模为36,970.6亿元，较上年增加
3,903.6亿元，增长率为11.8％，占全国财政支出和GDP
的比重分别为10.2％和3.6％。从采购规模增速上来看，
2020年政府采购规模增速由负转正，出现向好趋势。从
结构上来看，货物、工程、服务类采购规模均有所增加。

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政府采购的事宜，财政部于
2021年10月发布《财政部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平
等对待内外资企业有关政策的通知》强调保障内外资企业
平等参与政府采购，但是对于各地的落实状况，目前仍亟
待关注。

2021年出台的相关政策及动向

中国政府为加入《政府采购协定》（GPA）持续作出
努力

2021年3月3日，中国财政部参加了世界贸易组织《政府

采购协定》（GPA）2021年第一轮谈判。此次谈判以视频方

式召开，围绕GPA修订文本生效、新成员加入、政府采购委

员会未来工作计划等议题开展讨论，其中重点就中国加入

GPA开展了磋商，中国财政部介绍了2020年10月份以来中国

为加入GPA所作的工作。

2021年6月1日，财政部经由中国常驻世界贸易组织代

表团向该组织秘书处提交了中国对欧盟和澳大利亚关于中

国加入GPA第7份出价以及政府采购国情报告（2020年更新

版）问题清单的答复。本次答复的问题中，欧盟问题清单涉

及出价问题共43个，涉及国情报告问题共36个，澳大利亚问

题清单涉及出价问题共16个。上述一系列举措显示出中国政

府继续积极推动加入GPA的意愿和诚意。

《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实施
为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方案》中有关加强政

府采购需求管理的要求，财政部于2021年4月30日发布了《政

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财库〔2021〕22号），于2021年7月1

日起施行。该管理办法确立了采购需求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

源头作用，在采购主体、需求内容、风险控制、监督检查与

法律责任等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该管理办法的实施弥补了

此前对采购需求规制不足的状况，通过严控采购活动起点

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管理。

《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标投标管理办法（修订草案
征求意见稿）》发布

2021年4月30日，财政部发布了《政府采购货物和服务招

标投标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稿的主要修订内容包括完善评审机制，减

少评标操控风险，促进“优质优价”采购；优化营商环境，促

进公平竞争；优化交易规则，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进电

子采购，提高采购效率等方面，由此将对政府采购货物和服

务招投标制度进行相应的调整。

财政部发布了强调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
购的新规定

为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财政部于

2021年10月13日发布了《关于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平等对

待内外资企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库〔2021〕35号）。该通

知明确规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

的要求，平等维护内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该通知的发布，

有助于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政府采购市场体系。

200万元以上罚款认定为“较大数额罚款”
财政部在2022年1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中华人民共

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较大数额罚

款”具体适用问题的意见》（财库〔2022〕3号）。该意见提

出，《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较大

数额罚款”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

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

于200万元的，从其规定。该意见解决了《政府采购法实施条

例》施行以来，部分地方财政部门、市场主体反映“较大数

额罚款”在执行过程中标准不一、差异较大的问题。

《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发布
长期以来，在政府采购实践中存在着大量单次采购金

额小、不同采购主体需要多次重复采购的需求。这类采购不

同于单一项目采购，难以适用现行《政府采购法》规定的公

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磋商）、询价和单一来源等

采购方式，目前一般通过集中采购机构的协议供货和定点

采购来实施。这种做法为小额零星采购活动提供了便利，但

也因缺乏专门的制度规范而存在一些问题。

2022年1月14日，财政部发布了《政府采购框架协议采

购方式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110号)，自2022年3月1

日起施行。该办法借鉴国际经验，明确了框架协议采购方

式的管理制度，以期从根本上系统性解决相关问题，构筑

长效机制。

关于安可（安全可控）/信创（信息化应用创新）制度
在2019年，有部分日企不断反映在政府采购中存在着

因为是外资企业的产品而未能中标或者未能参加竞标的情

况。虽然中国政府并未公布正式通知等书面文件，但据我们

所知，地方政府在进行采购时，将国产产品作为了一个必要

条件；此外，根据中国美国商会白皮书等资料，自2019年起，

被称作“安可（安全可控）”或“信创（信息化应用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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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开始施行，符合此类标准的产品将依据该制度被名单

化，未被记录在该名单上的产品在政府采购中将不被采用。

也有人指出，由于名单相关的正式信息并未向外资企业

公示，政府采购对象产品的选定条件和标准也同样未公开，

对外资企业来说，很明显处于较为不利的状况。

这种趋势在整个2021年仍在持续，因产品属于外资企

业制造而失去政府采购订单或无法参加投标的情况依然存

在，而另一方面，“安可（安全可控）”、“信创（信息化应用

创新）”相关制度的实际进展情况依然处于不明朗的状态。

如上所述，财政部于2021年10月发布了《财政部关于在

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有关政策的通知》

（财库〔2021〕35号），要求实施政府采购的各级单位和部门

要保障内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但令人遗憾的是，由

于外资身份而无法参与政府采购的情况并没有改变。

此前中国国内有关安可/信创的报道一直主张“以国产

产品替代‘国外产品’”，产品的核心零部件和技术由中国

企业自主开发制造已成为入选安可/信创名单的必要条件。

2021年3月，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属的中国电子学会发布了《中

国信创产业发展白皮书》，指出作为信创（信息化应用创新）

制度的适用对象，产品领域由“基础硬件、基础软件、应用

软件、信息安全”四部分组成，其中“芯片、整机、操作系

统、数据库、中间件”是最重要的环节；应用方面，一共列举

了10大领域，除党政相关外，还包括金融、电信等主要基础

设施。

此外，该白皮书还作出预测，指出未来三年（2021

年-2023年）信创（信息化应用创新）制度将会在重点产业

领域全面推广。从目前情况来看，虽然信创（信息化应用创

新）的影响仅在部分产品领域显现，但未来，在商品、服务

领域中，对于重要零件和软件，强制要求使用中国企业自主

开发、制造的产品的范围恐怕将会更加广泛。由于这些名单

并未在可确认的范围内得到广泛公开，或由于入选条件不够

透明，外资企业不得不担心是否会因不合理的条件而被普

遍排除在外，是否会因此而蒙受损失。

因安可（安全可控）/信创（信息化应用创新）制度未
正式发表产生的诸多问题

根据中国国内的大量相关报道，实际上，以外资企业

的产品为由而未能公平参与采购、未能中标的例子也是存

在的。

其他国家也会制定相应制度，针对采购对象设限，并且

会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基础上，将其制度予以公

开，其采购标准也是公示的，而且一般也仅限定于在国家安

全保障层面加以运用。

另外，在中国，政府采购的范围包含了国有企业的采购

及受政府补助企业的采购等情况，采购范围比其他国家更为

广泛。如果政府采购全部都适用安可/信创制度相关名单，

采用国产产品替代的话，很可能会对外资企业的经营产生重

大的影响。也存在着被外国政府认定为不正当竞争或者贸

易壁垒的状况。

2022年的展望

继续推进加入GPA的各项工作
受全球疫情影响，2021年中国有关加入GPA的各项工

作进展有所放缓，期待2022年能够积极加快推进加入GPA

的各项工作。希望中国政府可以主动与各成员方积极展开

谈判，不断完善中国的政府采购制度，以期尽早与各成员方

达成协议。

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
财政部于2020年12月7日发布了《政府采购法（修订草

案征求意见稿）》，已于2021年1月5日结束了面向社会的公开

征求意见。虽然在2021年3月财政部公布的《财政部2021年

立法工作安排》中列入了《政府采购法》的修订计划，但是

截止到目前，该法的修订并未完成。期待中国政府能够积极

推进该法的修订工作，早日完成修订。

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期待财政部于2021年10月13日发布的《关于在政府采购

活动中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有关政策的通知》（财库〔

2021〕35号）能够得以切实落实，使外商投资企业能够真正、

有效地实际参与各级地方的政府采购活动。

希望已实现自身发展并引领世界前行的中国能够建
立与自身地位相匹配的政府采购制度

毫无疑问，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中国成为了推动全球经济

发展的重要引擎。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效仿中国的做法来

谋求自身的发展。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仅将中国企业

开发和制造的产品视为安全可靠的产品，并作为政府采购的

对象，可能会对其他国家形成一种误导，进而导致中国产品

被排除在他国的采购对象之外。

也就是说，一些国家可能会认为，根据安可/信创制度

下的以国产化为前提的名单进行采购是一种通过本土化来

保护和培育本国产业的有力手段，并仿照这种形式，制定同

样的名单。现在，中国已成为一个走在技术发展前沿的国

家，有许多国家都在使用中国企业的产品。如果这些国家同

样只将本国产品作为政府采购的对象，那么中国产品也将会

被排除在外。因此，期望中国建立并执行与其全球自由贸易

捍卫者和引领者地位相匹配的、对外资企业开放的政府采

购制度。

＜建议＞
①	希望继续推进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的

谈判工作，尽早进入GPA
　2021年3月，财政部国库司参加GPA 2021年第一

轮谈判，并在2021年6月由财政部提交了对欧盟
和澳大利亚关于中国第7份出价以及政府采购国
情报告（2020年更新版）问题清单的答复，展现
了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加入GPA的诚意和决心，对
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是，由于中国对政府采购实
体、政府采购范围的界定与国际规则及市场经济
发达国家的界定存在一定差异,以及采购限额标
准下调不充分等原因，未能实现加盟。由此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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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产品在中国政府采购中可能被排除在外，以
及在中国从事产品制造的日本企业有时无法参加
美国的政府采购等问题得不到解决。希望中国政
府拿出更大的诚意，积极推进加入GPA的谈判进
程，早日加入GPA。

②	希望修改现行《政府采购法》中的限定性条款，
改善进口产品在政府采购市场中的待遇，实现
进口产品与国产产品的公平竞争

　目前，中国的政府采购仍以采购本国产品为主，
对于进口产品的采购进行限制或者排斥。希望能
尽早修改现行的《政府采购法》中将政府采购对
象范围限定在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等内容，减
少进口产品进入政府采购市场的限制，进一步放
开政府采购市场的范围，营造进口产品与国产产
品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的环境。

③	希望切实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
活动新规定的落实

　《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优化
营商环境条例》等正式生效的法律法规，对保障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通过公平竞争参与政府采购
活动作出了规定，对此我们表示肯定。但由于前
述法律法规涉及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都较为原
则，财政部于2021年10月公布的《财政部关于在
政府采购活动中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有关
政策的通知》，就政府采购活动中平等对待在中
国境内设立的内外资企业有关事项进行了明确
规定，对此我们表示欢迎。希望该通知的相关规
定能在各级地方政府层面得到贯彻执行，确保外
资企业能够真正平等地参与政府采购活动。

④	希 望 生 效 的 区 域 全 面 经 济 伙 伴 关 系 协 定
（RCEP）早日落实，并在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
（中日韩FTA）谈判中，加入政府采购章节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于2022年
1月1日在文莱、柬埔寨、老挝、新加坡、泰国、越
南等6个东盟成员国和中国、日本、新西兰、澳大
利亚等4个非东盟成员国正式生效。之后，该协
定已自2月1日起对韩国生效，并自3月18日起对马
来西亚生效。对于包含有政府采购章节的RCEP
得以正式生效实施，我们表示由衷地欢迎。希望
中国政府能够以此为契机，着力提高政府采购领
域法律、法规和程序的透明度，积极促进本国与
其他缔约方在政府采购领域的合作。

　RCEP的生效落实将有助于中日、日韩之间构建
起全新的自由贸易伙伴关系，有利于推动中日韩
FTA谈判的进程。希望在今后的中日韩FTA谈判
中引入对政府采购章节的内容并在各相关协定
的谈判中积极讨论，这不仅可以实现互相开放政
府采购市场、降低本国的政府采购成本，而且对
于防止贪污渎职等不良现象也将产生较好的辅
助效果。期待RCEP及中日韩FTA能够共同构建
起高水平开放的包括地方政府及国有企业在内的
政府采购新体制。

⑤	希望将“安可”或“信创”制度相关名单予以公
开，同时明确所适用的产品范围、要求内容和标
准，保证市场准入的透明性和预见可能性。特别

是在信息安全领域，如果对准入标准和条件不
作出明确规定的话，海外企业的准入实际上是
较为困难的。此外，从提高可预见性的角度出
发，希望能够公开相关认证产品的信息。

⑥	对于作为“安可”或“信创”领域行业组织的中
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工作委员会，希望能够允许外资企业加入该委
员会，使外资企业能够及时获取“安可”或“信
创”制度的相关信息。

　2021年3月27日，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
息技术应用创新工作委员会专家技术委员会正
式成立，作为“安可”或“信创”领域的行业组织
开展了一系列重要活动。但入会条件要求“企业
控股股东是中国法人或中国籍自然人股东，法人
代表为中国籍，且外方出资比例不超过25％”，这
给外资企业的加入造成了困难。为此，希望能够
对这一入会条件作出修改，以方便外资企业加入
该工作委员会，同时希望中国政府能够加强对有
关部门的指导，让外资企业能够通过加入该工作
委员会及时掌握“安可”或“信创”领域的各类
要求、标准以及其他相关信息。

⑦	希望不将由中国企业开发、制造设定为信息安
全的满足条件。

　财政部于2021年10月13日发布了《关于在政府采
购活动中落实平等对待内外资企业有关政策的
通知》，要求负责政府采购的单位对内外资企业
一视同仁，我们对此表示热烈欢迎。但与此同
时，涉及国家安全保障的采购则被排除在这一内
外公平原则之外。如果仅仅因为是外国企业的产
品或者仅仅因为并非中国制造，就将外资企业的
产品排除在政府采购之外，那么即使是高安全品
质的产品也将被排除在政府采购的范围之外，这
是不合理的差别对待，与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并
不相符。另外，特别是在信息安全的问题上，排
除外资企业的产品而采购中国企业开发、制造的
产品，虽然在心情上能够理解为提高安全性的目
的，但在对日益发展的黑客等不正当手段进行快
速有效的防御的方面，如果中国政府的可选择性
较为狭窄，反而可能产生安全漏洞。因此，从保
障中国信息系统安全性的角度出发，也应该对外
资企业产品开放门户。


